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783號

原      告  博盈地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孟澤  

訴訟代理人  洪穎豪  

被      告  孫佩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孫保國  

            馬睿謙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於被告之代理人孫保國（亦為本件被告訴訟代理人，

下稱孫保國）於民國114年2月18日簽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

書」（下稱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約定被告委託原告銷售門

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00號房屋及其坐落基地

（下稱系爭房地），委託期間自114年2月18日起至114年8月

31日止，委託銷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120萬元，被告

復於114年3月4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變更買賣總

價為998萬，又於114年3月20日左右向原告表示欲終止專任

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原告為尊重合約精神，且已有買方提

出斡旋，故未同意被告的要求，嗣後原告發現被告竟於114

年3月30日出售系爭房地，並於114年4月30日完成移轉所有

權登記。然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

委託期間內，被告自行將系爭房地出售或另行委託第三人居

間仲介者，即視為原告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被告應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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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額一次支付原約定之服務報酬（依第5條約定為成交價額

之4％）予原告。因原告不知被告真正之成交價格，爰依約

定之買賣總價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計算式：約定買

賣總價998萬×4％＝39萬9,200元）。為此依系爭專任銷售契

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39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原告公司之業務洪穎豪（即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下稱洪穎

豪）係於114年2月18日將委任孫保國為代理人之授權書（下

稱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孫保國復於同日簽立系爭專

任銷售契約，並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黃色聯單交給孫保

國，讓孫保國帶回審閱，審閱期間3日即114年2月21日前，

若有疑義可以修改。被告雖然爭執原告未給予3日之審閱期

間，惟被告於114年3月1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前，均

未爭執審閱期間，直至114年3月13日前往原告店內要求更改

為一般委託契約被拒絕後，才爭執因原告未給予3日審閱期

間而要求解約。

　⒉解約應有一個書面的解約程序，如果沒有經過此程序，應無

解約之存在，雖然被告口頭或致電原告公司說要解約，但雙

方未以書面簽立解約之協議書，就沒有發生解約效果，系爭

專任銷售契約仍屬有效。從兩造對話紀錄及被告至消保官聲

請調解之過程可知，被告知道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存在，亦

知私自成交違約的風險性。

二、被告略以：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至被告住處簽立系爭授權

書，孫保國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洪穎豪當下並

未告知孫保國關於契約應注意之內容及審閱期限，因此系爭

專任銷售契約上所載「業已於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

為倒填日期，被告於114年2月底、3月初始知悉系爭專任銷

售契約為「專任委託」，遂想變更為「一般委託」，但原告

一再拖延敷衍，被告乃於114年3月17日向基隆市政府消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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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心申訴，並於114年3月25日通知原告解除契約，嗣於11

4年3月30日透過其他仲介以835萬元售出系爭房地。因此，

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所載審閱期間不實，且系爭專任銷售契約

第8條約定顯失公平，況被告已經終止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

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

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

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

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

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定有

明文。而內政部已依此公告「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契約審閱期間至少3日，是以系爭

專任銷售契約既屬不動產委託銷售之定型化契約，揭諸前開

說明，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合理審閱期間應至少3日。次按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乃為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

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

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權，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

「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該「審閱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

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

第19條之1規定之「猶豫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

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有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

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性，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

間」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權，即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

1規定之適用；系爭契約第1頁首段「聲明」欄雖記載「委託

人簽定本契約書前，已確實將本契約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

並已充分了解本契約書及其附件所有內容無誤」等語，被上

訴人授權之訴外人並於下方簽名蓋章，但實際上其等係於當

日簽約，事先並未攜回契約書審閱等情，既為原審確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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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原審認不得以訴外人於該聲明欄簽名即認符合上開消

費者保護法規定，上訴人仍應舉證證明其等於簽約前確已充

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自不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203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㈡、原告主張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將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

後，復於同日由孫保國代理被告與原告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

約，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約定委託期間自114年2

月18日至114年8月31日止，嗣被告於114年3月30日另行將系

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授權書、系爭專

任銷售契約、存證信函、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信為

真。惟查，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雖記載「委託人業已於中華民

國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並已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其

附件之內容無誤」，然依兩造前述不爭執之締約經過可知，

原告於114年2月18日始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交予孫保國，旋

於當日簽約，並未讓孫保國或被告於簽約前3日攜回審閱系

爭專任銷售契約，足徵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確有不實填載（倒

填）審閱日期（即114年2月14日）之情事，則原告既未於訂

約「前」給予被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定之合理審閱

期間，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要難再執被告於簽約「後」3日

（即114年2月21日）內仍可修改契約等語，主張被告於訂約

後未立即表示異議或行使解除、撤銷權，逕認被告不得就訂

約「前」無合理審閱期間乙節再為爭執。

㈢、從而，本件原告未依其自行預立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首段之

記載，賦與被告於簽約前確實攜回審閱3日以上並充分瞭解

契約書內容之合理審閱契約期間至臻明確，則被告辯稱原告

所為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專任銷售契

約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含第5條服務報酬、第8條被告義務等

本件原告據以請求之約定）自不構成契約之內容，自屬有

據。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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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給付39萬9,200元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39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用證據暨

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

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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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783號
原      告  博盈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孟澤  
訴訟代理人  洪穎豪  
被      告  孫佩文  


訴訟代理人  孫保國  
            馬睿謙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於被告之代理人孫保國（亦為本件被告訴訟代理人，下稱孫保國）於民國114年2月18日簽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約定被告委託原告銷售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00號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地），委託期間自114年2月18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委託銷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120萬元，被告復於114年3月4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變更買賣總價為998萬，又於114年3月20日左右向原告表示欲終止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原告為尊重合約精神，且已有買方提出斡旋，故未同意被告的要求，嗣後原告發現被告竟於114年3月30日出售系爭房地，並於114年4月30日完成移轉所有權登記。然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委託期間內，被告自行將系爭房地出售或另行委託第三人居間仲介者，即視為原告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被告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原約定之服務報酬（依第5條約定為成交價額之4％）予原告。因原告不知被告真正之成交價格，爰依約定之買賣總價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計算式：約定買賣總價998萬×4％＝39萬9,200元）。為此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原告公司之業務洪穎豪（即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下稱洪穎豪）係於114年2月18日將委任孫保國為代理人之授權書（下稱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孫保國復於同日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並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黃色聯單交給孫保國，讓孫保國帶回審閱，審閱期間3日即114年2月21日前，若有疑義可以修改。被告雖然爭執原告未給予3日之審閱期間，惟被告於114年3月1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前，均未爭執審閱期間，直至114年3月13日前往原告店內要求更改為一般委託契約被拒絕後，才爭執因原告未給予3日審閱期間而要求解約。
　⒉解約應有一個書面的解約程序，如果沒有經過此程序，應無解約之存在，雖然被告口頭或致電原告公司說要解約，但雙方未以書面簽立解約之協議書，就沒有發生解約效果，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仍屬有效。從兩造對話紀錄及被告至消保官聲請調解之過程可知，被告知道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存在，亦知私自成交違約的風險性。
二、被告略以：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至被告住處簽立系爭授權書，孫保國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洪穎豪當下並未告知孫保國關於契約應注意之內容及審閱期限，因此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上所載「業已於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為倒填日期，被告於114年2月底、3月初始知悉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為「專任委託」，遂想變更為「一般委託」，但原告一再拖延敷衍，被告乃於114年3月17日向基隆市政府消費服務中心申訴，並於114年3月25日通知原告解除契約，嗣於114年3月30日透過其他仲介以835萬元售出系爭房地。因此，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所載審閱期間不實，且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約定顯失公平，況被告已經終止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定有明文。而內政部已依此公告「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契約審閱期間至少3日，是以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既屬不動產委託銷售之定型化契約，揭諸前開說明，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合理審閱期間應至少3日。次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乃為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權，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該「審閱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19條之1規定之「猶豫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有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性，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間」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權，即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之適用；系爭契約第1頁首段「聲明」欄雖記載「委託人簽定本契約書前，已確實將本契約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並已充分了解本契約書及其附件所有內容無誤」等語，被上訴人授權之訴外人並於下方簽名蓋章，但實際上其等係於當日簽約，事先並未攜回契約書審閱等情，既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則原審認不得以訴外人於該聲明欄簽名即認符合上開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上訴人仍應舉證證明其等於簽約前確已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自不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3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將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後，復於同日由孫保國代理被告與原告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約定委託期間自114年2月18日至114年8月31日止，嗣被告於114年3月30日另行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授權書、系爭專任銷售契約、存證信函、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惟查，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雖記載「委託人業已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並已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其附件之內容無誤」，然依兩造前述不爭執之締約經過可知，原告於114年2月18日始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交予孫保國，旋於當日簽約，並未讓孫保國或被告於簽約前3日攜回審閱系爭專任銷售契約，足徵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確有不實填載（倒填）審閱日期（即114年2月14日）之情事，則原告既未於訂約「前」給予被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定之合理審閱期間，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要難再執被告於簽約「後」3日（即114年2月21日）內仍可修改契約等語，主張被告於訂約後未立即表示異議或行使解除、撤銷權，逕認被告不得就訂約「前」無合理審閱期間乙節再為爭執。
㈢、從而，本件原告未依其自行預立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首段之記載，賦與被告於簽約前確實攜回審閱3日以上並充分瞭解契約書內容之合理審閱契約期間至臻明確，則被告辯稱原告所為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含第5條服務報酬、第8條被告義務等本件原告據以請求之約定）自不構成契約之內容，自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用證據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紫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783號

原      告  博盈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孟澤  

訴訟代理人  洪穎豪  

被      告  孫佩文  



訴訟代理人  孫保國  

            馬睿謙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於被告之代理人孫保國（亦為本件被告訴訟代理人，

    下稱孫保國）於民國114年2月18日簽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

    書」（下稱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約定被告委託原告銷售門

    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00號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

    系爭房地），委託期間自114年2月18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

    ，委託銷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120萬元，被告復於114

    年3月4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變更買賣總價為998

    萬，又於114年3月20日左右向原告表示欲終止專任委託，改

    為一般委託，原告為尊重合約精神，且已有買方提出斡旋，

    故未同意被告的要求，嗣後原告發現被告竟於114年3月30日

    出售系爭房地，並於114年4月30日完成移轉所有權登記。然

    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委託期間內

    ，被告自行將系爭房地出售或另行委託第三人居間仲介者，

    即視為原告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被告應立即全額一次支

    付原約定之服務報酬（依第5條約定為成交價額之4％）予原

    告。因原告不知被告真正之成交價格，爰依約定之買賣總價

    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計算式：約定買賣總價998萬×4

    ％＝39萬9,200元）。為此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

    款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

    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原告公司之業務洪穎豪（即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下稱洪穎

    豪）係於114年2月18日將委任孫保國為代理人之授權書（下

    稱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孫保國復於同日簽立系爭專

    任銷售契約，並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黃色聯單交給孫保國

    ，讓孫保國帶回審閱，審閱期間3日即114年2月21日前，若

    有疑義可以修改。被告雖然爭執原告未給予3日之審閱期間

    ，惟被告於114年3月1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前，均未

    爭執審閱期間，直至114年3月13日前往原告店內要求更改為

    一般委託契約被拒絕後，才爭執因原告未給予3日審閱期間

    而要求解約。

　⒉解約應有一個書面的解約程序，如果沒有經過此程序，應無

    解約之存在，雖然被告口頭或致電原告公司說要解約，但雙

    方未以書面簽立解約之協議書，就沒有發生解約效果，系爭

    專任銷售契約仍屬有效。從兩造對話紀錄及被告至消保官聲

    請調解之過程可知，被告知道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存在，亦

    知私自成交違約的風險性。

二、被告略以：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至被告住處簽立系爭授權書，孫保國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洪穎豪當下並未告知孫保國關於契約應注意之內容及審閱期限，因此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上所載「業已於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為倒填日期，被告於114年2月底、3月初始知悉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為「專任委託」，遂想變更為「一般委託」，但原告一再拖延敷衍，被告乃於114年3月17日向基隆市政府消費服務中心申訴，並於114年3月25日通知原告解除契約，嗣於114年3月30日透過其他仲介以835萬元售出系爭房地。因此，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所載審閱期間不實，且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約定顯失公平，況被告已經終止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

    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

    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

    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

    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

    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定有

    明文。而內政部已依此公告「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契約審閱期間至少3日，是以系爭

    專任銷售契約既屬不動產委託銷售之定型化契約，揭諸前開

    說明，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合理審閱期間應至少3日。次按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乃為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

    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

    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權，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

    「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該「審閱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

    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

    第19條之1規定之「猶豫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

    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有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

    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性，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間

    」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權，即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

    規定之適用；系爭契約第1頁首段「聲明」欄雖記載「委託

    人簽定本契約書前，已確實將本契約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

    並已充分了解本契約書及其附件所有內容無誤」等語，被上

    訴人授權之訴外人並於下方簽名蓋章，但實際上其等係於當

    日簽約，事先並未攜回契約書審閱等情，既為原審確定之事

    實，則原審認不得以訴外人於該聲明欄簽名即認符合上開消

    費者保護法規定，上訴人仍應舉證證明其等於簽約前確已充

    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自不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203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

㈡、原告主張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將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

    後，復於同日由孫保國代理被告與原告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

    約，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約定委託期間自114年2

    月18日至114年8月31日止，嗣被告於114年3月30日另行將系

    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授權書、系爭專

    任銷售契約、存證信函、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信為

    真。惟查，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雖記載「委託人業已於中華民

    國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並已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其

    附件之內容無誤」，然依兩造前述不爭執之締約經過可知，

    原告於114年2月18日始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交予孫保國，旋

    於當日簽約，並未讓孫保國或被告於簽約前3日攜回審閱系

    爭專任銷售契約，足徵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確有不實填載（倒

    填）審閱日期（即114年2月14日）之情事，則原告既未於訂

    約「前」給予被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定之合理審閱

    期間，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要難再執被告於簽約「後」3日

    （即114年2月21日）內仍可修改契約等語，主張被告於訂約

    後未立即表示異議或行使解除、撤銷權，逕認被告不得就訂

    約「前」無合理審閱期間乙節再為爭執。

㈢、從而，本件原告未依其自行預立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首段之記載，賦與被告於簽約前確實攜回審閱3日以上並充分瞭解契約書內容之合理審閱契約期間至臻明確，則被告辯稱原告所為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含第5條服務報酬、第8條被告義務等本件原告據以請求之約定）自不構成契約之內容，自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39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用證據暨

    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

    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紫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783號

原      告  博盈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孟澤  

訴訟代理人  洪穎豪  

被      告  孫佩文  



訴訟代理人  孫保國  

            馬睿謙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於被告之代理人孫保國（亦為本件被告訴訟代理人，下稱孫保國）於民國114年2月18日簽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約定被告委託原告銷售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00號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地），委託期間自114年2月18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委託銷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120萬元，被告復於114年3月4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變更買賣總價為998萬，又於114年3月20日左右向原告表示欲終止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原告為尊重合約精神，且已有買方提出斡旋，故未同意被告的要求，嗣後原告發現被告竟於114年3月30日出售系爭房地，並於114年4月30日完成移轉所有權登記。然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委託期間內，被告自行將系爭房地出售或另行委託第三人居間仲介者，即視為原告已完成居間仲介之義務，被告應立即全額一次支付原約定之服務報酬（依第5條約定為成交價額之4％）予原告。因原告不知被告真正之成交價格，爰依約定之買賣總價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計算式：約定買賣總價998萬×4％＝39萬9,200元）。為此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原告公司之業務洪穎豪（即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下稱洪穎豪）係於114年2月18日將委任孫保國為代理人之授權書（下稱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孫保國復於同日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並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黃色聯單交給孫保國，讓孫保國帶回審閱，審閱期間3日即114年2月21日前，若有疑義可以修改。被告雖然爭執原告未給予3日之審閱期間，惟被告於114年3月1日簽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前，均未爭執審閱期間，直至114年3月13日前往原告店內要求更改為一般委託契約被拒絕後，才爭執因原告未給予3日審閱期間而要求解約。

　⒉解約應有一個書面的解約程序，如果沒有經過此程序，應無解約之存在，雖然被告口頭或致電原告公司說要解約，但雙方未以書面簽立解約之協議書，就沒有發生解約效果，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仍屬有效。從兩造對話紀錄及被告至消保官聲請調解之過程可知，被告知道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的存在，亦知私自成交違約的風險性。

二、被告略以：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至被告住處簽立系爭授權書，孫保國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洪穎豪當下並未告知孫保國關於契約應注意之內容及審閱期限，因此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上所載「業已於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為倒填日期，被告於114年2月底、3月初始知悉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為「專任委託」，遂想變更為「一般委託」，但原告一再拖延敷衍，被告乃於114年3月17日向基隆市政府消費服務中心申訴，並於114年3月25日通知原告解除契約，嗣於114年3月30日透過其他仲介以835萬元售出系爭房地。因此，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所載審閱期間不實，且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約定顯失公平，況被告已經終止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定有明文。而內政部已依此公告「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契約審閱期間至少3日，是以系爭專任銷售契約既屬不動產委託銷售之定型化契約，揭諸前開說明，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合理審閱期間應至少3日。次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乃為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且為確保消費者之契約審閱權，明定企業經營者未提供合理「審閱期間」之法律效果，該「審閱期間」主要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前之契約權益保障，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19條之1規定之「猶豫期間」目的在提供消費者訂約後之契約權益保障，二者各有其規範目的、功能及法效，得以互補，然彼此間並無替代性，自不能以消費者未於「猶豫期間」內行使解除權或撤銷權，即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之適用；系爭契約第1頁首段「聲明」欄雖記載「委託人簽定本契約書前，已確實將本契約書攜回審閱3日以上，並已充分了解本契約書及其附件所有內容無誤」等語，被上訴人授權之訴外人並於下方簽名蓋章，但實際上其等係於當日簽約，事先並未攜回契約書審閱等情，既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則原審認不得以訴外人於該聲明欄簽名即認符合上開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上訴人仍應舉證證明其等於簽約前確已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自不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3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洪穎豪於114年2月18日將系爭授權書交給被告簽名後，復於同日由孫保國代理被告與原告簽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房地，約定委託期間自114年2月18日至114年8月31日止，嗣被告於114年3月30日另行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授權書、系爭專任銷售契約、存證信函、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等件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惟查，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雖記載「委託人業已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攜回審閱3日，並已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其附件之內容無誤」，然依兩造前述不爭執之締約經過可知，原告於114年2月18日始將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交予孫保國，旋於當日簽約，並未讓孫保國或被告於簽約前3日攜回審閱系爭專任銷售契約，足徵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確有不實填載（倒填）審閱日期（即114年2月14日）之情事，則原告既未於訂約「前」給予被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定之合理審閱期間，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要難再執被告於簽約「後」3日（即114年2月21日）內仍可修改契約等語，主張被告於訂約後未立即表示異議或行使解除、撤銷權，逕認被告不得就訂約「前」無合理審閱期間乙節再為爭執。

㈢、從而，本件原告未依其自行預立之系爭專任銷售契約首段之記載，賦與被告於簽約前確實攜回審閱3日以上並充分瞭解契約書內容之合理審閱契約期間至臻明確，則被告辯稱原告所為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含第5條服務報酬、第8條被告義務等本件原告據以請求之約定）自不構成契約之內容，自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第8條第3項第1款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專任銷售契約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萬9,200元，及自114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用證據暨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紫君



